
《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 (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 )條例草案》  
委員會  

 
因應 2021 年 1 月 19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
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

 

 委員於 2021 年 1 月 19 日的會議上要求政府當局提
供下列資料：  
 

( a )  就條例草案第 14(1)條而言，登記法院在作出登記
申請登記指明命令時，將獲授予權限並具備酌情權

就將登記作廢的申請設定限期，如果在條例草案 (或
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根據條例草案第 40 條訂立的
規則 )中就此指明一個固定限期，而不是由登記法院
酌情設定期限，做法是否恰當，以及在條例草案或

將會訂立的規則中指明有關期限有何優劣；  
 
 (b )  因應條例草案分別採用 "攸關狀況命令 "、 "攸關

看 顧 命 令 "及 "攸 關 贍 養 命 令 "為 "s ta tus - re la ted  
order" 、 "care- re la ted  order" 及 "maintenance  
- re la ted  order"的中文對應詞，對於主席提出 "攸
關 "一詞應以 "相關 "或 "關乎 "等其他譯法取代有
何回應，以及政府當局是否有意就此提出修訂；

及  
 
 ( c )  就條例草案第 24(2)條而言，採用 "了結 "作為 "  

f ina l ly  d i sposed  of"的中文對應詞的理據及本港
現行法例中這類用法的例子，以及政府當局會否

考慮另外的譯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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